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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被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获知诉讼判决书的日期：2020年 8月 20日 

原告立案日期：2019年 3月 4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基本信息： 

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法定代表人：刘红华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朱卫江、于彤珊（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二）（第一被告）基本信息： 

名称：北京和德实业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宏彬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 

其他信息：（无） 

（三）①第二被告： 

名称：上海国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嘉实业”或“公司”） 

法定代表人：辜勤华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 

②第三被告：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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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 

（四）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国嘉实业工作人员在一次例行查询全国工商天眼查过程中，发现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2019）京民初 31号判决书。该案于 2019年 3月 4日经北京高级人民

法院立案，同年 7 月 4 日开庭审理，并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下达（2019）京民

初 31号判决书。 

该案从原告立案开始，国嘉实业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辜勤华，从没有接到原

告的诉讼状及相关应诉材料，也没有收到法院开庭通知传票和签收（2019）京民

初 31号判决书。该判决为所有公司被告缺席的情况下缺席审理和缺席判决。 

该案件起因为：原国嘉实业大股东北京和德实业公司于 1998 年 3月 20日违

规利用上市公司大股东地位私下为北京和德实业公司向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借款提供担保，借款标的为本金 3.6亿元人民币，并约定固定利率

为年利率 7.92％，因为没有收到诉讼状以及相关证据材料具体涉案担保数额无

法确定，在拿到相关材料数据后及时公告。 

目前实际借款人北京和德实业公司无法归还所借款项而产生此案，现经北京

高级人民法院判定，国嘉实业、福君对北京和德实业公司上述债务向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国嘉实业、福君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

权向北京和德实业公司追偿。 

公司从未得到北京和德实业公司关于上述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借款提供担保的通知，未履行相应的对外担保审议程序，相关借款标的资金也

未流入本公司。 

（五）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已经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 12月 31日出具《民事判决书》（（2019）

京民初 31 号），目前该案已经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进入执行阶段，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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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0)京 01 执 871 号。公司正准备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

议，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公司会继续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

诉。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2019 年 12月 31日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民事判决书》（（2019）京民

初 31号），裁判结果如下：国嘉实业、福君对北京和德实业公司上述债务向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国嘉实业、福君在承担保证责任

后，有权向北京和德实业公司追偿。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由于没有收到开庭传票，公司错失开庭审理辩护权利，也因为未收到（2019）

京民初 31 号判决书，错失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的最佳时机，但公司正采取一切

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权益，保护投资人利益不受侵犯（包括但不限于向最高人

民法院申诉、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向公安机关、向证监部门、银监部门及

纪检部门等寻求相关法律救助）。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将给公司带来一次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如果处

理得当，将给公司经营带来积极正面的推动作用，对公司引入资金和投资方又排

除了一个金融隐患。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的影响会比较大，如不能及时消除判决约束，公司

的债务将大量增加。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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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工商天眼企业查询查到的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京民初 31号判决书 

 

上海国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月 24日 


